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2-140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6,400万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其他合同约定需支付的款

项、诉讼费用等）。 

 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1、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

厦建设”）的大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及其实际

控制人均已向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望时代”、“公司”、

“上市公司”）书面承诺，如东望时代因担保问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由此产

生的损益由其承担。2、公司可能承担资产扣划等其他担保责任，最终影响金额

以届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准（如有）。3、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案

件进展情况、广厦控股的纾困进度及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若前述事项不及预期，

公司一方面将综合律师、会计师意见对存量担保计提预计负债，这将对公司相关

报告期的利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将及时通过执行反担保措施等方式维护上市

公司利益。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悦秀支行（以下简称“贵阳农商行”）与广

厦建设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

044）。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8日收到《民事判决书》，编号为（2021）黔 0111民

初 14454 号，现将判决书主要内容予以公告。 

二、诉讼判决情况 

根据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黔 0111民

初 14454 号，主要判决情况如下： 

1、被告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广厦建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

告贵阳农商行悦秀支行借款本金 79,854,545.66 元及截止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的欠付罚息 1,529,394.33元，并支付自 2021 年 11月 30日起以实际欠付本金为

基数按照月利率 15‰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同时计算复利； 

2、被告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广厦建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

贵阳农商行悦秀支行支付律师费 50,000元； 

3、被告广厦控股、东望时代（原“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楼明、吴飞

华、张晓萍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列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广厦控股

承担的保证责任以 8,000万元为限，被告东望时代承担的保证责任以 6,400万元

为限； 

4、驳回原告贵阳农商行悦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49,270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广

厦建设、楼明、吴飞华、张晓萍共同负担。 

三、公司意见 

公司在收到上述裁判文书后，已要求广厦建设贵阳分公司及广厦建设尽快与

贵阳农商行达成债务处理方案，避免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正在

与所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就上述案件进行沟通，积极准备通过法律途径尽最大努力

维护公司利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1、广厦建设的大股东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如东

望时代因担保问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 



 

2、公司可能承担资产扣划等其他担保责任，最终影响金额以届时实际承担

担保责任的金额为准（如有）。 

3、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广厦控股的纾困进度及相关承

诺的履行情况，若前述事项不及预期，公司一方面将综合律师、会计师意见对存

量担保计提预计负债，这将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利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将及

时通过执行反担保措施等方式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五、截至公告日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的担保总额约

为 9.38 亿元（根据现有资料估算的风险敞口，不代表最终确定金额），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28.08%。目前上述担保逾期及涉

诉债务对应的担保金额为 8.72 亿元（根据现有资料估算的风险敞口，不代表最

终确定金额）。 

上述事项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30日 


